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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5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的报告

2025年，县司法局按照县委、县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，立足司法行政工作实际，把服务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当作一项重点任务来抓。通过加强执法监督、做实普法宣传、优化法律服务等具体措施，较好完成了年度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责，为全县污染防治、水源地保护等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。现将具体工作情况报告如下。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 深化普法宣传，营造法治宣传氛围
结合“八五”普法，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作为宣传重点。。一是针对不同人群搞普法。组织环境保护“一法一条例”进机关、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网络活动200多场次，对领导干部、企业负责人、青少年等群体采取不同方式宣传。还组织了600多名学生和领导干部去长江生态检察官办案基地参观学习。二是运用多种形式搞宣传。依托“美丽乡村·法治同行”、“法润千里·治汇广大”、“守护长江”等主题开展生态环境普法活动100余场次，利用“报网端微屏”解读案例、推送信息，同时利用报纸、网络、微信、电子屏等广泛宣传生态环保法律知识和理念，全年累计开展各类环保主题宣传活动400余场次，发放宣传资料30000余份，公众环保法治意识显著提升。
（二） 抓好执法监督，规范环保领域执法行为
切实履行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职责，推动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执法更规范、更公正、更文明。一是开展案卷评查与执法检查。对生态环境等重点执法部门进行案卷抽查和实地检查，2025年共抽查相关行政执法案卷8件，针对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督促整改。二是强化规范性文件管理。严格审查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，全年共审查各类协议及政府文件16件次，对现行有效的6件涉及生态环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常态化清理，确保政令合法、统一、有效，从源头上防范决策风险。
（三） 化解环境纠纷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
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生态环境矛盾纠纷中的基础性作用。指导各级人民调解组织依法、规范、高效调处因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引发的矛盾纠纷。2025年，全县各级调解组织成功调处环境污染类纠纷25件，调解成功率达到100%，及时化解了基层环境矛盾，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。
（四） 优化法律服务，助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
整合法律服务资源，主动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专业法律支持。深入开展专项法律服务活动。持续开展“法治体检”、“公共法律服务园区行”、“服务实体经济 律企携手同行”等系列活动，组织36人法律服务团队深入企业，针对环保合规问题开展风险评估、提供法律意见、协助解决法律问题。全年累计为企业提供相关法律风险提示、问题解决及权益维护服务80余次，助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。
二、2026年工作思路与打算
（一） 普法宣传再优化。围绕长江保护法、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新规亮点，准备宣传小册子、短视频，策划主题宣传月活动。联合教育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在学校、社区里开展环保法治课等活动，提升全民生态环境法治素养。
（二） 服务供给再深化。深化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服务队伍建设，提升专业能力。拓展服务领域，探索在生态修复补偿、环境公益诉讼等方面提供更深入的法律支持。推动法律服务更主动地融入生态环境治理全过程。
（三） 机制协同再强化。加强与生态环境、规划自然资源管理、林业、水利等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完善信息共享、执法联动、矛盾联调机制，形成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合力。
2026年，县司法局将继续围绕县委、县政府的要求把生态环保相关的司法行政工作做实做细，不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，为一体推进“九治”、建设大美石柱、打造“风情土家寨·精致山水城”贡献司法行政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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